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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浙江省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办法>的决定》（浙江省人民政府第 364 号、第 388 号令）相关规定，

本工程公众参与的对象主要包括直接受影响的居民、单位及利益相关公众，即浙能嘉兴

电厂四期扩建项目 10 号机组临近居民和相关团体单位。 

本工程公众参与采取环境信息公告，包括环评信息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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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环评编制期间公示情况 

2.1 公示内容及时限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 8 月 5 日，在建设单位网站网站

（http://www.zzepc.com.cn/）及平湖市乍浦镇、林埭镇、独山港镇、当湖街道、钟埭街道、

广陈镇、新仓镇，海盐县西塘桥街道等行政村、镇公示栏进行了公示。 

2.2 公示方式 

本工程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示采用在网上公示、现场张贴的方式。 

2.2.1 网络 

 

网上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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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现场张贴 

建设单位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在平湖市乍浦镇、林埭镇、独山港镇、当湖街道、

钟埭街道、广陈镇、新仓镇，海盐县西塘桥街道等街道、镇、村委公示栏进行了公示张

贴。 

公示内容包括建设项目基本情况、主要环境敏感目标、主要环境影响预测情况、拟

采取的主要环境保护措施、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及预期效果、环境影响评价初步结论、征

求公众意见的对象、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公众意见的反馈途经、生态环境

部门、建设单位和环评单位的联系方式等。现场公示照片见图 2.2-1。 

平湖市乍浦镇 

  

乍浦镇 

  

建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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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牌楼社区（原先锋村） 

  
雅山社区 

  
马家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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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村 

  

山湾村（山湾社区） 

  
平湖市林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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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店桥村 

  

长丰社区（原王店桥村） 

  

长安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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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社区（原八字村和亭子桥村） 

林埭镇 

  
林埭镇政府 

  
新庄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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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丰村 

  
群丰村 

  
华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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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中村 

  
三港新城社区（原双庙村和三港村） 

  

陈匠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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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红村 

  

共和村 

  
徐家埭村 



 

- 11 - 

 
徐东村 

独山港镇 

  
独山港镇政府 

  
海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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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营头村 

  

渡船桥村 

  
虎啸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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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山港社区 

  
优胜村 

  
星华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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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轮村 

  
金沙村 

  
前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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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公亭社区 

  
韩家庙村 

  
衙前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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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福村 

  
赵家桥村 

  
周家圩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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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湖街道 

  
金家村 

  
钱家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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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社区 

  

塘桥村 

  
虹霓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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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北村 

  
钟埭街道办事处 

  
大力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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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陈镇 

  
龙兴村 

  
三红村 



 

- 21 - 

  
三兴村 

  
新仓镇政府 

  
石路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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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红村 

  
友联村 

  
芦湾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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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沙村 

  
三叉河村 

海盐县 

  
西塘桥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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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港社区（原王家庄村） 

图 2.2-1 现场公示照片 

2.2.3 公众提出意见情况 

环境影响信息公示自公布之日起连续 10 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环评单位及相关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均未收到公众或相关单位对于本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见和建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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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众意见反馈及采纳说明 

本次环境评价信息公示期间，建设单位未收到环境保护相关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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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本次环评信息公示内容，公示材料原件均由建设单位存档备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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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诚信承诺 

 

 




